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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

内容概要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是一本典型的美国法学院教材。也许我们对财产法的某个问题很感兴趣，想知
道美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在书中找到了相应的内容，开始仔细地阅读。可是却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反而带给了我们更多的问题。显然，这不同于我们大家所习见的
法律教科书，作者并没有“强加”给我们任何的理论或者观点，他们所做的只是组织起一些材料，并
通过这些材料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会像一名法学研究人员、法官
或律师一样去思考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应对世界上一
切法律问题的知识。毕竟法律规则是纷繁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掌握
规则背后的道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时所应该注意的
，即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解规则本身，而是制定规则时所遵循的原则。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的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产法概述，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经
济学等角度去观察财产以及财产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财产的客体及分类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个
人财产，即动产，主要是动产的取得和转让等。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动产的取得及转让比较简单。第
三部分是关于土地上的私人权益，亦即美国财产法所承认的不动产权益。美国的财产法继承了很多英
国普通法的原则，甚至英国议会在16世纪通过的法律[StatuteofUses（1536）]仍然是现在学习财产法的
法学院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些法律在美国取得独立地位之时，由各个州的议会将其作为普通法
的一部分予以接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古老的规则己经不再有效－－它们已经被现代的立法或
者法院判例所废除。现在的学生之所以仍然要学习，是因为不了解这些规则，就无法理解现在许多财
产法规则存在的原因。
美国的财产法认为，不动产权所有人所拥有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对于土地的产权（estate）。这些
土地产权主要包括非限定继承不动产（feesimple）.限嗣继承不动产（feetail）、终身产权（lifeestate）
、未来权益（futureintepests）、定期租赁（tenancyforyearS）、定期续租（periodictenancy）、不定期租
赁（tenancyatwill）等等；还包括不动产的几种共同所有形式以及地役权（easements），随土地转移的
约定（covenantsrunningwithland）和基于衡平法的地役权（equitableServitudes）。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
最大的土地产权就是无条件可继承不动产权（feesimpleabsolute），他可以将这个产权完全转让给他人
，也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以及其继承人）保留其余产权，还可以将其分成几个部
分转让给不同的人。但是这种转让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否则就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归于无
效，从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如果将同一产权同时转让给两个以上的人，则可能形成产权的共有
形式。如果他将其产权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保留其余部分，则可能形成租赁关系。关于
租赁关系的法律规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题目，而且常常会涉及到合同法和侵权法的问题。（如租赁关
系双方关于维修房屋的义务即涉及到合同法的问题，而双方对于发生在租赁土地上的侵权责任的分担
则涉及到侵权法的问题。）另外，如果他给予他人以某种形式使用其土地的权利，如通行权，则该他
人拥有的这种权利可能就是地役权，而权利出让人的土地则受到该地役权的限制。
第四部分是政府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这些主要包括土地分区（zoning）、规划（planning）、历史遗
迹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基于宪法的土地征用及反歧视方面的法律。土地分区及规划均为传统的对于
土地使用的控制方式，主要由地方政府行使，而土地征用以及反歧视等则反映了美国宪法对于各个部
门法的巨大影响。第五部门是关于不动产的转让。由于土地的特殊性以及土地产权的复杂性，它的转
让也是由和动产的转让不同的规则来约束的。这里主要涉及到土地权益买卖双方的权益问题、土地权
益的登记制度以及产权保证等题目。第六部分为简短的结束语。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除第五部分（土地交易）由陈刚翻译外，其余部分均由齐东祥翻译。对于翻译
当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读者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propertylaw@126.com与译者联
系。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部分重要人名、地名的翻译参考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
《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其他人名、地名则按照通常的翻译原则处理。书中对于其他材料的引用
（Citaions），翻译的原则是能够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原始的资料。书中所涉及的原书页码，请参
看《财产法:案例与材料》所加的编码。
翻译《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需要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对那些在此过程中曾经给予我
支持和鼓励的朋友，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发自我心底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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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第七版前言致谢第一部分　财产制度－－财产法概述  第一章　什么是财产?  第二章　财产的特
性  第三章　财产的传统客体和分类  第四章　财产的非传统客体和分类  第五章　财产在社会中的作用
 第六章　财产法的执业－－律师们做什么？第二部分　财产的取得（这里主要是指个人财产）  第七
章　拾得  第八章　保管的设立  第九章　善意购买  第十章　未经授权的占有  第十一章　错误地改善
他人财产（添附）  第十二章　捐赠性转让第三部分　土地上的私人权益  第十三章　不动产理论发展
历史的简要回顾   第十四章　自由保有不动产  第十五章　未来权益  第十六章　共同所有权  第十七章
　非自由保有产权：房东和租户  第十八章　对于他人的土地以及影响他人土地的自然资源的权利第
四部分　土地上的公众利益（主要是土地使用）  第十九章　传统的土地使用控制介绍  第二十章　土
地使用控制的行政管理  第二十一章　管理取得  第二十二章　对某些人群的歧视第五部分　土地交易  
第二十三章　不动产合同  第二十四章　地契  第二十五章　登记体系  第二十六章　产权保证方法第六
部分  结束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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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注释——俄罗斯财产法　　在费利克斯·s·科恩的《私有财产对话》，9 Rutgers L.Rev.357-361
（1954）一文中，科恩教授使用苏格拉底式方法，就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财产
的不同概念向一个学生提问。迷惑不解的学生最后说“你的问题似乎使财产消失到空间里去了”。在
《对话》一文中，这只是在比喻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今天的许多俄罗斯人民来说，这几乎是完
全确切的。要为现代的俄罗斯法律照一张相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总是在变化。一个电影可能会更准确
一些，但是它的结尾必须是开放式的——这个系列每周都会有续集出来。私有财产从来没有在苏联完
全消失，但是当它在苏联公民手里的时候，它被重新命名为“个人”财产。对于这种“个人”财产的
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苏联公民可以拥有一座房子，一件乐器，衣服，汽车等等，但是他不
能拥有生产手段。他也不能拥有土地[这区别于土地上的房子或者公寓]，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例如，
俄罗斯农业属于集体或者国有农庄，当时存在的私有农场是任由地方政府处置的，它们可以夺走使用
土地的权利。　　按照西方的标准，苏联的财产法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前，就有缺乏确定性的问题。当
然，现在这种不确定性更加复杂，它代表了俄罗斯在试图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个真正的问题。从
财产意义上说，俄罗斯就像一个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德索托在关于秘鲁和拉丁美洲的问题中所讨论的
同样的困难。（见前面第13页）。叶利钦先生和其他人认识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想使以最少限制
买卖土地成为合法。但是，在经过七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对公开的不动产市场（对此我们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的想法的反对意见是很强烈的。“‘问题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关于买卖我们主要的财
富源泉——关于将土地变成商品，为贪婪的商人攫取并买卖’”瓦伦蒂·A·阿加弗诺夫，议会农业
委员会主席，最近说⋯⋯那些抗议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法律的人们说，俄罗斯的土地改革没有这个法
律也可以进行。　　但是尤里·车尔尼琴科，一个支持激进的土地改革的前苏联议会成员，坚持认为
，除了一项允许买卖土地的宪法权利之外的任何措施都可能扼杀俄罗斯的改革。　　‘除非土地可以
被买卖，除非设立不动产税，否则一切都会被特权阶级贪婪的双手所把持’‘他在最近的一次报纸采
访中说。‘土地将属于那些它以前所属于的那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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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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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内容非常好，但有不少翻译错误
2、帮同学买的，她拿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像字典一样厚！  希望能对她有所帮助吧
3、文献材料。在读英美法系的材料时，应当以大陆法系关于某个制度的框架为背景去了解，否则的
话，很容易迷失在案例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大陆法系的概念和逻辑来理解的话，就对很
多制度失真了。要深入到英美法系的体系里，还挺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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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

精彩书评

1、人们喜欢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而讨论这些问题确实绕不开财产问题
，特别是土地形态的财产问题。国人讨论这些问题又喜欢动不动拿美国来教训中国，我真希望更多的
人来读读这本书。从中体会体会财产问题的变迁性、复杂性、多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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